
长安大学“211工程”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奖励办法 

（长大实管字[2000]189 号） 

    第一条  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是专业技术性强、难度和任务量较大

的一项工作，为了鼓励参加这项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确保“211 工程”建设项目按

计划实施，学校对能按期完成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且工作质量符

合要求的项目组（包括管理部门）实行一次性奖励。 

    第二条  本办法中“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是指购置价格≥5 万元人民币（或不

满 5 万元但系从国外直接引进）的各种仪器设备，或购置价格＞20 万元人民币

的成套仪器设备。 

    第三条  对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实行奖励的奖金标准按单台

（套）设备总价值的 1.0~5.0‰核算,核算比例见下表： 

仪器设备价值范围 奖金核算比例（0/00） 

 A B C D 

≤10 万元 4.0~5.0 3.0~3.5 2.0~2.5 0 

＞10＜50 万元 3.5~4.5 2.5~3.0 1.5~2.0 0 

≥50 万元 3.0~4.0 2.0~2.5 1.0~1.5 0 

上表中按仪器设备价值范围把奖金核算比例划分为 A、B、C、D 四档，各档次

的选取原则如下： 

    A 档：参加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人数在 5 人以上，对国外或国内（外地）三

地区以上进行了信息调研；所购仪器设备安装工作量大，涉及房屋改造、水、电

系统改造及配套设备和安装基础的设计制作；需翻译外文资料；调试技术复杂，

验收工作难度大；验收人员需经专门培训或有外国专家接待任务。 

    B 档：参加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人数为 4-5 人；对国内（外地）1-2 地区进

行了信息调研；所购仪器设备安装工作量较大，涉及配套设施的设计加工或采购、

水电、油路改造；设备调试技术较为复杂，技术资料阅读量大，验收工作有一定

难度。 

    C 档：参加设备配置与验收工作人数在 3 人（含 3 人）以下，对本地区进行

了信息调研，所购仪器设备技术水平一般，只需简单使用条件准备，可直接调试



投入使用。 

    D 档：行政系统和后勤部门、校办产业所购购置的仪器设备。 

    在进行核算时，可按满足上述原则的具体情况在各档次所列比例范围内确定

合适比例。 

    第四条  “211 工程”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符合下列条件，可按

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核算，发给项目组奖金；基本符合下列条件，可酌情减少发给。 

    1．按学校要求建立了设备采购小组和验收组，工作人员分工明确，责任落

实； 

    2．仪器设备购置过程调研工作细致、充分，并能认真写出调研报告； 

    3．能贯彻执行学校“211 工程”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按期完成仪器设备购

置工作，且工作质量较高； 

    4．所订购的仪器设备到货前，安装环境条件和测试仪器工具已准备就绪，

收集、翻译技术资料齐备完整（须有正式译文）； 

    5．在规定（或要求）期限内完成各项技术指标鉴定，全面掌握了有关设备

的操作方法及功能调试； 

    6．仪器设备安装验收工作认真、验收记录详细，能按要求及时完成验收报

告，原始技术资料已全部上交学校管理部门。 

    第五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下发给设备购置与验收奖；对造成损失的，

还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行政直至经济责任。 

    1. 违犯学校规定和工作程序购置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 

    2. 草率调研导致购置伪劣产品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 

    3. 准备工作马虎，仓促验收，造成检验结论错误的； 

    4. 未在规定（或要求）期限内完成验收工作而延误索赔的； 

    5. 丢失技术资料和设备购置档案资料，影响及时归档的； 

    6. 在设备购置与验收过程中违犯法纪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六条  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奖励包含进口仪器设备的技术

资料翻译费。 

    第七条  参加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购置验收工作的非项目组人员（即管理人

员）能认真履行职责，在完成设备购置和验收工作任务中作出显著成绩，根据具



体情况可进行一次性奖励（对管理人员的奖励标准可按单台（套）仪器设备总值

的 1.2‰核算）。 

    第八条  对仪器设备索赔作出贡献的人员，按挽回损失价值的 1.5~2.0%给

予奖励。 

    第九条  对在采购仪器设备过程中，通过积极争取，为学校节省大量资金的

采购人员，根据节约经费情况，年终可一次性给予适当奖励。 

    第十条  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各奖项由项目建设单位（或管理部门）申

报，校设备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评审。 

    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购置与验收工作奖金支出，从“211 工程”项目建设前期

费中支付。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实行，由实管和负责解释。 


